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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提名候選董事的程序

股東欲提名一名人士候選榮利營造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必
須按下列程序進行：

1. 任何本公司股東須準備書面通知表明其提名一位人士候選董事的意向。
該通知必須清楚列明提名一名人士候選董事之股東的姓名、持股數量及
聯絡方法；被提名候選人的姓名及聯絡方法以及其履歷，包括其相關資格、
經驗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要求的其
他資料。該通知必須由股東簽署。

2. 獲提名候選董事的人士亦須準備書面通知表明願意參選。

3. 有關通知須呈交本公司香港證券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4. 發出通知之最短期限應為最少七(7)日，而遞交相關通知之期限須不早於
有關選舉董事而指定的股東大會通告寄發後翌日起至不遲於該股東大會
日期前七(7)日止。

該等程序備有英文及中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該等程序可於本公司網站上查閱。


